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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全院职工徒手心肺复苏专项考核的通知 

 
各科室、各部门： 

根据医院 “三甲”创建评审要求，全院职工必须人人掌握心肺复苏
操作，经前期培训，现进行心肺复苏专项考核，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：全院职工 
二、考核时间：8月 13、14 日下午、8月 15 日（全天） 

8 月 21 日下午、    8 月 22 日（全天） 
各科室、各部门具体考核时间安排详见附表 

三、考核地点：7号楼 6楼临床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
四、注意事项：请各科室根据心肺复苏培训掌握情况，加强训练，按

时参加考核。如因值班等其他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者，请在考核期间与其
他科室人员完成考核，无故缺考者将按医院及等级办相关规定处罚。 

 
 
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等级办公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管理部  
2020 年 8 月 4日 


